
澎湖縣 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暨候用主任甄選 

口試注意事項 

1.應試人員應於 111年 1月 23日上午 8時 10分前完成報到、繳費。未

完成報到、繳費，視同放棄口試。 

2.口試報到地點：馬公國小第一棟二樓西側視聽教室。 

3.口試抽序號時間：111年 1月 23日上午 8時 10分。 

4.口試注意事項說明於 111年 1月 23日上午 8時 10分起。 

5.請於口試準備室等候工作人員叫號，叫號三次未到視同放棄，不得異

議，口試報名費不予退費。 

6.不得攜帶手機進入口試場地。 

7.候用校長口試－每人每試 15分鐘，於 14分鐘按一短鈴，15分鐘按一

長鈴就需停止。 

候用主任口試－每人每試 8分鐘，於 7分鐘按一短鈴，8分鐘按一長鈴

就需停止。 

8.口試第一試與第二試時間依照口試順序時間一覽表進行，兩試場間備

有休息區供應試人員稍事休息。 


